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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81� � �证券简称：大丰实业 公告编号：2023-035

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丹桂街19号迪凯国际中心36楼大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6,072,0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3.218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经半数以上董事推举，现场会议由董事GAVIN� JL�

FENG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股东大会的通知、召

开、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部分董事通过通讯方式出席，董事丰岳先生、赵红美

女士因工作原因未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严华锋先生、苏彬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

3、 董事会秘书谢文杰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6,067,000 99.9963 5,000 0.0037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审议〈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6,067,000 99.9963 5,000 0.0037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审议〈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6,067,000 99.9963 5,000 0.0037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审议〈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6,067,000 99.9963 5,000 0.0037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审议〈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6,067,000 99.9963 5,000 0.0037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审议〈2022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6,067,000 99.9963 5,000 0.0037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6,067,000 99.9963 5,000 0.0037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6,067,000 99.9963 5,000 0.0037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审议〈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6,067,000 99.9963 5,000 0.0037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6,067,000 99.9963 5,000 0.0037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6,067,000 99.9963 5,000 0.0037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6,067,000 99.9963 5,000 0.0037 0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95,884,6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38,225,85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1,956,550 99.7450 5,000 0.2550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91,400 94.8132 5,000 5.1868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1,865,15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7

《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17,703,650 99.9717 5,000 0.0283 0 0.0000

8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7,703,650 99.9717 5,000 0.0283 0 0.0000

11

《关于2023年度对外担保额度

预计的议案》

17,703,650 99.9717 5,000 0.0283 0 0.0000

12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经营范

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7,703,650 99.9717 5,000 0.0283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1，议案1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章靖忠、傅肖宁、童智毅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大丰实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

程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7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348� � �证券简称：华阳股份 公告编号：2023-020

债券代码：155229�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19阳煤01

债券代码：155666�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19阳股02

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05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51,924,53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0.371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王永革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

式、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7人；

3、董事会秘书王平浩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48,068,333 99.7344 3,688,700 0.2540 167,500 0.0116

2、议案名称：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48,068,333 99.7344 3,688,700 0.2540 167,500 0.0116

3、议案名称：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48,017,833 99.7309 3,761,700 0.2590 145,000 0.0101

4、议案名称：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48,648,197 99.7743 3,271,436 0.2253 4,900 0.0004

5、议案名称：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48,082,733 99.7353 3,676,300 0.2532 165,500 0.0115

6、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和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936,468 79.7211 23,588,187 20.2340 52,300 0.0449

7、议案名称：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48,067,333 99.7343 3,691,700 0.2542 165,500 0.0115

8、议案名称：2022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48,083,233 99.7354 3,675,800 0.2531 165,500 0.0115

9、议案名称：2022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48,104,333 99.7368 3,675,700 0.2531 144,500 0.0101

10、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49,035,983 99.8010 2,723,050 0.1875 165,500 0.0115

11、议案名称：关于与控股股东签订《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3,590,305 97.4380 2,934,350 2.5170 52,300 0.0450

12、议案名称：关于与阳泉煤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908,368 79.6970 23,616,287 20.2581 52,300 0.044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12,720,755 96.6921 3,688,700 3.1641 167,500 0.1438

2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12,720,755 96.6921 3,688,700 3.1641 167,500 0.1438

3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12,670,255 96.6488 3,761,700 3.2267 145,000 0.1245

4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13,300,619 97.1895 3,271,436 2.8062 4,900 0.0043

5 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112,735,155 96.7044 3,676,300 3.1535 165,500 0.1421

6

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和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92,936,468 79.7211 23,588,187 20.2340 52,300 0.0449

7 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112,719,755 96.6912 3,691,700 3.1667 165,500 0.1421

8 2022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112,735,655 96.7049 3,675,800 3.1531 165,500 0.1420

9 2022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112,756,755 96.7230 3,675,700 3.1530 144,500 0.1240

10 关于续聘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13,688,405 97.5221 2,723,050 2.3358 165,500 0.1421

11

关于与控股股东签订 《日常关联交易

框架协议》的议案

113,590,305 97.4380 2,934,350 2.5170 52,300 0.0450

12

关于与阳泉煤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92,908,368 79.6970 23,616,287 20.2581 52,300 0.044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中，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第6、11、12项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公司控股

股东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志坚、李易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

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现行有效的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和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7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88609� � �证券简称：九联科技 公告编号：2023-036

广东九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及核心技术人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监事及核心技术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惠州市海纳百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纳百川” ）持有公司

股份4,282,000股，占公司总股本0.86%。 惠州市海融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融科

技” ）持有公司股份1,580,020股，股占公司总股本0.32%。 海纳百川及海融科技均为广东

九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九联科技” ）员工持股平台。

公司监事梁文娟女士、公司监事王丽凤女士、公司核心技术人员郑广平先生均通过九

联科技员工持股平台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监事梁文娟女士通过九联科技员工持股平台间接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10,001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10%；监事王丽凤女士直接持有公司

股份400,000股，通过九联科技员工持股平台间接持有公司股份360,001股，合计持有公

司股份760,001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15%；核心技术人员郑广平先生通过九联科技员

工持股平台间接持有公司股份48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10%。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因自身资金需要，监事梁文娟女士、王丽凤女士、核心技术人员郑广平先生拟通过间接

持股平台海纳百川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557,500股，不

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0.11%；减持期间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惠州市海纳百川

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股东： 九联科

技员工持股平台

4,282,000 0.86% IPO前取得：4,282,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监事及核心技术人员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

期

惠州市海融科技

有限公司

456,000 0.091%

2022/6/20 ～

2022/6/24

8.00-9.10 2022年5月26日

惠州市海纳百川

科技有限公司

110,000 0.022%

2022/6/20 ～

2022/6/24

8.00-9.10 2022年5月26日

监事及核心技术人员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监事梁文娟女士、王丽凤女士、核心技术人员何云华先生通过九联科技员工持股平台

间接持股海融科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数量合计为456,000股，减持股份数量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0.091%；刘文燕先生（监事刘晓燕配偶）通过九联科技员工持股平台间接

持股海纳百川，集中竞价交易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110,000股，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0.022%。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

量（股）

计划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

期间

减持合理价

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

来源

拟减持原

因

惠州市海纳

百川科技有

限公司

不 超 过 ：

557,500股

不 超 过 ：

0.11%

竞价交易减持，不

超过：557,500股

2023/6/19 ～

2023/12/15

按市场价格 IPO前取得

因自身资

金需要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监事及核心技术人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

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是 □否

根据公司《广东九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

书》等文件，公司股东海纳百川承诺如下：

1、 公司股东就所减持股份的限售安排以及相关股东持股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海纳百川承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企业/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

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自公司已作出申请发行上市之股东大会决议之日起至证券监管机构

就公司发行上市申请作出审核决定期间（上述期间统称为“锁定期” ），本企业/本人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本人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

分股份。 若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企业/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企业/

本人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

2、 持有本公司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就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的承诺：

持有本公司股份的监事承诺：“①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或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

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②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依法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

发行价（期间发行人如有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

作除权除息处理，下同）。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

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的锁定

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③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期间，以及在就任时确定

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每年转让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

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3、 持有本公司股份核心技术人员就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的承诺：

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核心技术人员郑广平承诺：“①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

日起12个月内和离职6个月内，不得转让本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本人已持有的股份；②自

所持首发前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4年内，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得超过上市时所持公司

首发前股份总数的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

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是公司股东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进行的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

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在减持期间，拟减持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

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减持的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相关股东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

规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九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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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26日（星期五）15:00

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5月2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26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26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3年5月19日（星期五）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东莞市沙田镇进港中路8号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詹谏醒董事长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9名，所持（代

表）股份数139,274,68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1389%。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共

6名，代表股份138,285,5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8041%。

3、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3名，所持（代表）股份数989,112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48%。

4、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等列席会议。

四、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其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表决形成如下决

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139,252,9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4％；反

对21,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6％；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83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7.4593%； 反对21,7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407%； 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139,211,4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46％；反

对63,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4％；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790,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2.6004%； 反对63,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99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139,211,4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46％；反

对63,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4％；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790,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2.6004%； 反对63,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99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139,230,8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6％；反

对43,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4％；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81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4.8718%； 反对43,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28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139,252,9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4％；反

对21,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6％；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83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7.4593%； 反对21,7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40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股东东莞市南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林旺南、詹谏醒、詹任宁为本议案的利益相关方，

故回避表决， 前述股东分别持股111,129,993股、9,421,270股、6,173,814股、11,245,

473股。

同意1,240,9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1539％；反对

63,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461％；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790,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2.6004%； 反对63,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99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139,211,4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46％；反

对63,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4％；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790,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2.6004%； 反对63,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99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139,252,9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4％；反

对21,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6％；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83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7.4593%； 反对21,7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40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君信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戴毅、周佳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南兴股份《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君信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关于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440�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闰土股份 公告编号：2023-019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3、为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重大事项决议的参与度，公司对本次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的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相关议案的表决结果，进行了单独计票并公开披露。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5月26日（星期五）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5月26日

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5月26日9:15-15:00。

2、 会议召开地点： 绍兴市上虞区市民大道1009号财富广场1号楼闰土大厦1902会议

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阮静波女士。

6、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2022年度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其股东代理人合计58名（代表股东60名），

代表股份数523,427,763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6.5683%，其中：通过现场投

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9名（代表股东11名），代表股份511,828,639股，占上市公司有表

决权总股份的45.536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9人，代表股份11,599,124股，占上市公司

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032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

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

他股东）5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7,049,1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516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519,005,36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1551%；反对4,297,40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8210%；弃权125,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39%。

2、审议通过《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519,016,46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1572%；反对4,297,40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8210%；弃权113,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18%。

3、审议通过《2022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519,008,16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1556%；反对4,305,70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8226%；弃权113,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18%。

4、审议通过《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519,005,96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1552%；反对4,296,80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8209%；弃权125,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39%。

5、审议通过《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19,077,06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1688%；反对4,323,70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8260%；弃权27,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52%。

其中，中小投资者参与表决的单独计票结果为：同意12,698,422股，占参与投票的中

小投资者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4814%；反对4,323,702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

资者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3603%；弃权27,0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84%。

6、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2022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19,122,06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1774%；反对4,305,70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822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参与表决的单独计票结果为：同意12,743,422股，占参与投票的中

小投资者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7453%；反对4,305,702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

资者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2547%；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的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7、审议通过《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18,163,95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9944%；反对5,138,8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9818%；弃权125,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39%。

其中，中小投资者参与表决的单独计票结果为：同意11,785,313股，占参与投票的中

小投资者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1256%；反对5,138,811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

资者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1412%；弃权125,0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32%。

8、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及控股孙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19,196,86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1917%；反对4,230,90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808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参与表决的单独计票结果为：同意12,818,222股，占参与投票的中

小投资者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1841%；反对4,230,902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

资者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8159%；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的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9、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16,638,71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7030%；反对6,777,9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2949%；弃权11,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21%。

其中，中小投资者参与表决的单独计票结果为：同意10,260,077股，占参与投票的中

小投资者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1795%；反对6,777,947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

资者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7554%；弃权11,1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1%。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为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的《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000762� � �股票简称：西藏矿业 编号：2023-019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5月26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5月26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

所” ）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5月26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5月26日

9:15-15:00。

2.召开地点：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所在地西

藏自治区拉萨市中和国际城金珠二路8号公司办公楼四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4.召集人：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曾泰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会议的召集、召

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现场和网络）49人，代表股份128,262,092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4.6104％。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 代表股份109,055,915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0.925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7人，代表股份19,206,17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685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8人，代表股份19,528,60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7471％。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 代表股份322,432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619％。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7人， 代表股份19,206,177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6852％。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按照《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的规定，本次会议共审议通过了7项议案。

各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公司董事会2022年度工作报告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28,016,9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89％；反对242,901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894％；弃权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7％。

②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9,283,5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7449％；反对242,90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438％； 弃权2,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3％。

③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2.公司监事会2022年度工作报告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28,016,9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89％；反对242,901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894％；弃权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7％。

②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9,283,5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7449％；反对242,90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438％； 弃权2,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3％。

③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3.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28,016,9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89％；反对245,101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91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②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9,283,5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7449％；反对245,10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55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③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4.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28,006,0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04％；反对256,001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9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②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9,272,6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891％；反对256,00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0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③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5.公司2022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28,016,9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89％；反对245,101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91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②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9,283,5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7449％；反对245,10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55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③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6.公司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28,016,9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89％；反对245,101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91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②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9,283,5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7449％；反对245,10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55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③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7.公司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9,282,9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7418％；反对245,7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582％；弃权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②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9,282,9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7418％；反对245,7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582％；弃权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③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④回避表决情况： 西藏矿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08,733,483

股，因山西太钢万邦炉料有限公司与西藏矿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同受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

限公司控制，所以西藏矿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108,733,483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金开（成都）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贺鹏康、胡江

3.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或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符合法定额数；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开（成都）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关于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